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99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鐘偉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3年度少連偵

緝字第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追加起訴意旨略以：被告乙○○與同案被告劉汶勳(所涉妨

害秩序罪嫌，經本院以113年度訴緝字第14號案件承審，另

行審結)於民國110年12月13日0時59分許，一同前往雲林縣

○○鎮○○○街00號皇第大樓（下稱皇第大樓）前馬路，見

友人李玄志及林峻成、謝文齊、少年林○豪(00年0月生，真

實姓名詳卷)等人，在場與他人談論事情，即下車一同聚集

在該處。嗣被害人高○祐(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與渠

等發生口角，被告乙○○及同案被告劉汶勳均心生不滿，雖

明知上開地點係屬公共場所，若於該處發生鬥毆，將造成公

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並影響社會治安及秩序，仍共

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脅迫之犯意聯絡，夥

同在場之林○成(真實姓名詳卷，案發時為少年，經警方移

由少年法庭處理)出手毆打被害人高○祐(傷害部分，未據告

訴)，並有在場之人李玄志、謝文齊、程渝展、姚明佑、林

伯展、林致廷、少年林○豪、鍾○倫(00年00月生，真實姓

名詳卷)、許○銘(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蔡○豪(00

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侯○廷(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

卷)在旁助勢、觀看，嗣經警據報後到場處理，始查悉上

情。因認被告乙○○涉有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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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之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且被告乙○○

與少年林○成共同實施犯罪，請依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

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等語。

二、按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者，為相牽連案件；於第一審辯論終

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

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2款、第26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

件同案被告劉汶勳因涉犯妨害秩序案件，經臺灣雲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少連偵緝字第2號案件提起公訴，經本

院以113年度訴緝字第14號案件承審中，有同案被告劉汶勳

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

55至157頁），檢察官於該案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以數

人共犯一罪之相牽連案件，對被告乙○○追加起訴，於113

年6月19日繫屬於本院，有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3年6月19

日雲檢亮天113少連偵緝1字第1139018386號函及所附追加起

訴書1份在卷可觀（見本院卷第13至17頁），依前開規定，

本件檢察官之追加起訴為合法。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被告之自白，非

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

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又被告或共犯之

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

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分別為刑事訴訟法第156條

第1項、第2項所明定。尋繹其立法趣旨，在於刻意從證據能

力與證明力方面，雙管齊下，貶抑被告自白的證據地位，破

除其為「證據女王」的迷思，匡正已往司法實務過度重視自

白，導致時有所聞的不正取供、違背程序正義辦案現象。由

是，被告的自白，祇是認定犯罪事實所需的證據資料之一，

並非唯一，即已充足，且縱然另有所謂的補強證據，復不以

就犯罪的全部事實，加以補強為必要，但仍應對於構成犯罪

的重要或關鍵部分，有所補強，達致不會令人產生合理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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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才能符合同法第154條第2項所為「犯罪事實應依證

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規範的嚴格證據法

則；自反面而言，倘不能補強達致此規格要求，仍應認控方

的舉證不足，而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

字第163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

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

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

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

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

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

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

從為有罪之認定。此外，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

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

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

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

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

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

諭知。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乙○○涉有上開犯嫌，係以被告乙○○之供

述、證人即同案被告劉汶勳、證人即被害人高○祐、證人謝

文齊、林○豪、鍾○倫、李玄志、林峻成、程渝展、姚明

佑、林伯展、林致廷、林○豪、許○銘、蔡○豪、侯○廷等

人之證述、社群軟體Instagram頁面擷圖、現場監視器畫面

擷取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乙○○固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審理程序

中均坦承本件妨害秩序犯嫌。惟依上開說明，被告之自白，

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

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本件所應審究者為依卷內事證，是

否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乙○○於110年12月13日0時59分許，

在皇第大樓前馬路上，有妨害秩序犯行之確信心證。

六、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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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被告乙○○與同案被告劉汶勳於110年12月13日0時59分許，

一同前往皇第大樓前馬路，與許多人一同聚集在該處，聚集

人群中有人在談論事情。嗣於談論過程中，被告乙○○及同

案被告劉汶勳、少年林○成以及1位身分不詳之人出手毆打

被害人高○祐，周圍則有李玄志、謝文齊、程渝展、姚明

佑、林伯展、林致廷、少年林○豪、鍾○倫、許○銘、蔡○

豪、侯○廷等人在旁等情，經被告乙○○於警詢、偵查、本

院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中均坦承在卷（見警卷第3至6頁、少

連偵緝1號卷第107至109頁、本院卷第49至53頁、第123至12

5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高○祐於警詢、偵訊、本院審理

程序（見警卷第29至32頁、少連偵卷第87至91頁、本院卷第

102至115頁）、證人即同案被告劉汶勳（見警卷第7至10

頁）於警詢、證人謝文齊（見警卷第25至28頁、少連偵卷第

59至75頁）、林○豪（見警卷第17至20頁、少連偵卷第59至

75頁）、鍾亞倫（見警卷第37至39頁、少連偵卷第59至75

頁）於警詢、偵訊、證人林○成（見警卷第11至15頁）、程

渝展（見警卷第33至35頁）、林致廷（見警卷第49至51

頁）、李玄志（見警卷第53至55頁）、姚明佑（見警卷第61

至63頁）、林伯展（見警卷第65至67頁）、許○銘（見警卷

第41至43頁）、蔡○豪（見警卷第45至47頁）、侯聿廷（見

警卷第57至59頁）於警詢之證述情節均大致相符，並有本院

勘驗筆錄1份（見本院卷第96至101頁）、監視器畫面擷取照

片14張（見警卷第71至83頁、本院卷第131至133頁）在卷可

稽，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既屬妨害秩序之一種犯

罪，則聚眾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

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

該條罪質相符。惟此所稱聚眾騷亂之共同意思，不以起於聚

集行為之初為必要。若初係為另犯他罪，或別有目的而無此

意欲之合法和平聚集之群眾，於聚眾過程中，因遭鼓動或彼

此自然形成激昂情緒，已趨於對外界存有強暴脅迫化，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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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欲施強暴脅迫之情狀有所認識或預見，復未有脫離該群

眾，猶基於集團意識而繼續參與者，亦均認具備該主觀要

件。且其等騷亂共同意思之形成，不論以明示通謀或相互間

默示之合致，亦不論是否係事前鳩集約定，或因偶發事件臨

時起意，其後仗勢該群眾結合之共同力，利用該已聚集或持

續聚集之群眾型態，均可認有聚眾騷亂之犯意存在。又該條

之修法理由固說明：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

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

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

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之旨。然依本罪之規定體

例，既設於刑法第2編分則第7章妨害秩序罪內，則其保護之

法益自係在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維護，使其不受侵

擾破壞。是本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

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

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

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

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

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

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

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

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

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

規範之立法意旨。如未有上述因外溢作用造成在該場合之公

眾或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而有遭波及之可能者，即

不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

判決意旨參照）。又聚眾團體是否已經被「搧起情緒失

控」、「是否因此產生加乘效果」、「波及蔓延至周邊」，

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基於法律適用的明確性、穩定性、可

預測性的考量，應該可以參考下列具體指標：⒈聚眾團體之

人數，及是否處於可隨時增加的狀態。⒉聚眾團體於施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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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脅迫時，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的人數多寡，以及

是否自願參與其中（例如：與該聚眾團體相互叫囂、口角衝

突），還是無辜受到波及（例如：旁觀、經過的路人）。⒊

聚眾團體於施行強暴脅迫時的騷亂規模大小、持續時間。⒋

從整體觀察，該聚眾團體的集體失控情緒，是否處於節節升

高、無法控制的態勢，而現場是否有人持續鼓動、加強、維

持騷動情緒，亦為重要的判斷因素。⒌周邊不特定、多數、

隨機之人，是否有具體的閃避、受到人身威脅而逃離的舉

動。

　㈢就本件案發經過，被告乙○○及相關證人陳述如下：

　⒈被告乙○○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中供

述：當天我與同案被告劉汶勳一起騎車要去吃宵夜，經過皇

第大樓看到很多人，朋友李玄志不知道在幹嘛，我和同案被

告劉汶勳就上前看，後來聽到有人講話口氣很差，就打起

來，我也跟著上去打，當時旁邊有人勸架，有人說不要再打

了，因此停止攻擊，之後我就騎車載同案被告劉汶勳離開等

語（見警卷第3至6頁、少連偵緝1號卷第107至109頁、本院

卷第49至53頁、第123至125頁）。

　⒉同案被告劉汶勳於警詢證稱：當天被告乙○○騎車載我，從

我家裡出來要去吃宵夜，經過皇第大樓看到很多人，我們就

停下來看，看到朋友李玄志不知道在幹嘛，我和被告乙○○

就上前看，後來聽到有人講話口氣很差，就打起來，我也跟

著上去打，打完我就離開了等語（見警卷第7至10頁）。於

本院準備程序證述：當天應該是有接到李玄志的電話，說有

糾紛我們過去看，後來才打起來等語（見本院卷第50頁）。

　⒊被害人高○祐於警詢證稱：當天我跟程渝展一起去找他朋

友，我們在大樓前面聊天，當時我講話比較大聲，有2至3臺

車停下來，問是誰在大呼小叫，我就說是我，當時我和對方

對話比較不好聽，我就被打了，大約有3個人打我，我覺得

是我講話太難聽才被打，後續警方到達之前，打我的人就走

了，我不認識打我的人等語（見警卷第29至32頁）。於偵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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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證述：當天我陪程渝展去皇第大樓，程渝展說要找朋友，

後來有5至6臺車到場，我有過去跟對方說話，我口氣不好，

有人打我，5至6人打我1人，現場只有我1個人被打，我沒有

聽到旁邊的人叫囂，旁邊的人就站在旁邊看等語（見本院卷

第87至91頁）。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述：當天我們在大樓外

聊天，不知道有人會過來，是因為我朋友約1個女生出去，

但不知道那個女生有男朋友，雙方有爭執，當天就是在講這

件事，對方原本是找我朋友程渝展說這件事，後來我跟程渝

展一起跟對方講，應該是我口氣不好，對方才打我，後來對

方先走，後面警察就來等語（見本院卷第102至115頁）。

　⒋證人林○成於警詢證稱：當天林○豪問我要不要出門，我就

跟他出去，林○豪將車開到皇第大樓，下車後就看到2群

人，我站在被告鍾偉文跟同案被告劉汶勳後面，突然有人起

口角衝突，被告鍾偉文跟同案被告劉汶勳上前打人，我也跟

著上前一起打，打完後，林○豪開車載我離開等語（見警卷

第11至13頁）。

　⒌證人林○豪於警詢證述：當天我跟謝文齊、林○成吃宵夜，

陳○勝（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用他人手機跟我聯

絡，說有人要找他麻煩，叫我過去載他，後來我開車載著陳

○勝在街上繞，過程中，陳○勝的媽媽打給他，陳○勝叫我

把他載回去，我開車載他到皇第大樓前，樓下站著1群人，

陳○勝說就是那些人找他麻煩，我們車上的人就一起下車，

這時後面大概有2至3臺車也陸續停下，有人下車，一起圍過

來，後來突然就打起來了，打完後，我就開車離開等語（見

警卷第17至20頁）。於偵訊中證稱：當時陳○勝私訊我，跟

我說他跟他女友在皇第大樓樓下，有人叫他女友去唱歌，叫

我過去救他，我載到陳○勝就走人，後來陳○勝說要回去皇

第大樓看對方還在不在，回到皇第大樓，就發現對方都在樓

下，之後陳○勝打給哥哥，哥哥是誰我不知道，我停好車

後，發現一群人走過來，陳○勝說那群人是他哥哥，陳○勝

哥哥1群人，對方1群人，之後2群人開始講話，後來突然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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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衝上去揍人，之後我們就走了等語（見少連偵卷第17至20

頁）。　

　㈣本件案發現場監視器畫面，經本院勘驗如下（見本院卷第96

至101頁）：

　⒈檔案名稱：新增資料夾(3)→00000000_00h52m_ch01_944x48

0x7

　　畫面時間00：54：28至00：55：22，從畫面左邊有1輛白色

廂型車駛至畫面中間靠邊暫停。畫面時間00：54：36，再有

3輛自小客車從畫面左邊駛入畫面，另有1輛自小客車從畫面

右邊駛入畫面，依序4輛自小客車繞著公園左彎消失在畫面

中。畫面時間00：55：00，廂型車也跟著前開自小客車，繞

著公園左彎消失在畫面中（見警卷第71至73頁擷取照片）。

　⒉檔案名稱：監視器畫面→a05_md_ch05_000000000000

　　畫面時間00：59：00至00：59：29，畫面顯示監視器架設在

大樓外上方，照向右側交叉路口處。畫面時間00：59：29前

時，有5人站立在大樓外的馬路旁聊天（見警卷第75頁上方

擷取照片）。畫面時間00：59：30至01：00：08，從畫面右

上方陸續有1輛白色廂型車駛至大樓的對面停放，隨後再有3

輛自小客車駛至，第1輛自小客車駛至畫面左邊消失在畫面

上，第2輛自小客車駛至上開廂型車的前方停放，第3輛自小

客車駛至廂型車的後方停放，車上的人皆隨即下車走到對

面，包圍原本在大樓外聊天的人外側（見警卷第77頁上方、

第75頁下方擷取照片）

　⒊檔案名稱：監視器畫面→a05_md_ch05_000000000000

　　畫面時間01：00：44至01：01：02，同上段監視器場景。畫

面右上方再駛入1輛自小客車，左轉進來大樓前道路後，直

接停駛在畫面正中間（即馬路正中間雙黃線處），此時大樓

前的道路已經被該車輛及人群佔據（見警卷第77頁下方擷取

照片）。

　⒋檔案名稱：監視器畫面→a05_md_ch05_000000000000

　　畫面時間01：04：27至01：04：42，同上段監視器場景。該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時大樓外，已聚集約10來人佔住半邊車道，1群人圍著說

話。畫面時間01：04：41，站在中間戴白色口罩、穿黑色外

套，較為高個兒之男子（下稱甲男），突然徒手出拳打向最

靠右邊戴白色鴨舌帽之男子（即為被害人高○祐，見警卷第

79頁下方、訴緝卷第103頁上方擷取照片）。畫面時間01：0

4：43至01：04：50，甲男出拳攻擊完被害人高○祐後，往

後退。畫面時間01：04：43，此時原站在甲男背後另一身穿

黑色上衣，衣服肩頭處有白色細條紋之男子（下稱乙男）從

甲男身後竄出，亦徒手出拳打向被害人高○祐（見警卷第81

頁上方、訴緝卷第103頁下方擷取照片）。乙男走向被害人

高○祐攻擊時，原本聚集之人群，有數人亦跟在乙男後面撲

向被害人攻擊，全部人推擠到畫面右邊，有部分人消失在畫

面上。幾秒後，又往畫面中推擠出現，甲男因為推擠撞倒旁

邊的盆栽跌倒在地上（見警卷第81頁下方、第83頁上方擷取

照片），此時約有3人持續毆打被害人高○祐。畫面時間0

1：04：51至01：04：56，甲男從地上爬起來後，右手握著

細長物，揮向已倒在地上之被害人高○祐（見訴緝卷第105

頁上方擷取照片。畫面時間01：04：57至01：05：43，此

時，約有3、4人仍持續攻擊跌坐在地上的被害人。站在畫面

右邊鐵灰色廂型車旁邊，一身穿黑色上衣，衣服肩頭處有白

色寬條紋之男子（下稱丙男），該時站在車旁。畫面時間0

1：04：59，丙男拿起地上的三角錐往被害人丟去（見訴緝

卷第105頁下方擷取照片）。正當丙男拿起三角錐丟向被害

人高○祐之際，畫面時間01：05：06，畫面右上方出現1輛

白色自小客車，似乎看到前方的情景，在左轉彎時有速度放

慢、似有停頓些許時間再離開（見訴緝卷第107頁上方擷取

照片）。畫面時間01：05：04，現場之人停止攻擊，被害人

高○祐從地上爬起，整理衣服。眾人繼續聚集在半邊車道站

著說話。不久之後，聚眾之人陸續散去。

　⒌檔案名稱：監視器畫面→a05_md_ch05_000000000000

　　同上段監視器場景。畫面時間01：06：26，原本停在為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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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有1身穿上白下黑外套之男子趕快

坐到駕駛座內，接著車子往後退。畫面時間01：06：39，此

時畫面左下方出現一輛黑色自小客車，兩車會車經過本案案

發現場離開（見訴緝卷第107頁下方擷取照片）。

　㈤依前開被告乙○○以及相關證人之證述，可知本案之發生，

主要是因陳○勝女友經他人相約唱歌而生紛爭，於2群人討

論之過程中，因被害人高○祐口氣不佳，故被告乙○○、同

案被告劉汶勳、少年林○成以及1位身分不詳之人出手毆打

被害人高○祐。是可知現場動手之人主要是針對被害人高○

祐1人，其等主觀上是否有妨害秩序之故意、有無欲實施強

暴脅迫而為騷亂之意思，已有疑問。

　㈥本件案發現場雖聚集不少人，但實際下手實施強暴行為的僅

有約4人，人數非眾多，且周圍聚集的人，主要均是因陳○

勝女友經他人相約唱歌之紛爭，而自願聚集在該處。又觀諸

前開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之結果以及相關擷取照片，可

知現場動手之人僅毆打被害人高○祐1人，雖現場聚集人群

大致上分為2群人，然即便是與被害人高○祐同一群之人，

甚至是起初因女朋友事宜起紛爭之事主，均未受到毆打或是

波及。再者，本案毆打之過程，自有人下手開始毆打被害人

高○祐到停止毆打，僅約20幾秒鐘，依前開勘驗監視器畫面

結果顯示，可知下手毆打之人是自行停止毆打，依上揭被害

人高○祐之證稱，可知現場聚集之人散去後，警方才到場，

被告乙○○亦表示當時旁邊有人勸架，有人說不要再打了，

因此停止攻擊等語，可見現場下手實施強暴行為之人，經周

遭的人勸阻後，於20幾秒鐘之時間，即停止毆打被害人高○

祐，周圍聚集之人亦是欲阻止衝突擴大，並無鼓動紛爭持續

升級之情況，難認現場聚眾團體之情緒有達失控、節節升

高、無法控制的態勢。而本件案發地點雖係位於供人、車通

行的馬路旁，但案發時間為當日0時許，已屬深夜，周遭無

明顯的車潮或人潮，且被告乙○○等人毆打被害人高○祐之

地點主要均是在路面邊線附近，範圍不大，雖然依監視器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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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顯示，曾有1輛白色自小客車，出現在案發地點附近，然

依本院勘驗之結果，該自小客車見狀，於左轉彎時反而放慢

車速、稍作停頓，再駕車離開，並無慌亂、快速逃離現場之

情況。從而，本案尚難認定現場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

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

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

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

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

　㈦至檢察官雖聲請傳喚皇第大樓管理員，欲證明被告乙○○等

人在現場發生衝突是否有導致其餘民眾、皇第大樓的住戶心

生畏懼，或干擾他們的日常生活、有無破壞現場物品等情

（見本院卷96頁）。然被害人高○祐於本院審理程序表示：

我不清楚現場有無管理員出來等語（見本院卷第106頁），

被告乙○○亦供述：我在現場沒有看到管理員出來等語（見

本院卷第114頁），且依前開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之結

果，亦未見到有管理員出現在周遭，況本件案發之完整過

程，已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堪認事實已臻明瞭，故

本院認上開傳喚證人之證據調查，尚無調查之必要性。

七、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不能排除被告乙○○

等人主觀上僅係欲對被害人高○祐1人施加強暴，而欠缺妨

害秩序之故意；且於客觀上，被告乙○○等人施加強暴之對

象僅有被害人高○祐1人，整體過程亦難認已達到可能因群

眾集體情緒失控而外溢，致波及、侵害周邊不特定個人之人

身利益的程度。是本案依檢察官所為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

到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尚

無法使本院就被告乙○○被訴犯嫌形成無合理懷疑之心證，

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追加起訴，檢察官林柏宇、林欣儀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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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韋丞

　　　　　　　　　　　　　　　　　　法　官　廖宏偉

　　　　　　　　　　　　　　　　　　法　官　黃郁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明煥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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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99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鐘偉文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3年度少連偵緝字第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追加起訴意旨略以：被告乙○○與同案被告劉汶勳(所涉妨害秩序罪嫌，經本院以113年度訴緝字第14號案件承審，另行審結)於民國110年12月13日0時59分許，一同前往雲林縣○○鎮○○○街00號皇第大樓（下稱皇第大樓）前馬路，見友人李玄志及林峻成、謝文齊、少年林○豪(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等人，在場與他人談論事情，即下車一同聚集在該處。嗣被害人高○祐(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與渠等發生口角，被告乙○○及同案被告劉汶勳均心生不滿，雖明知上開地點係屬公共場所，若於該處發生鬥毆，將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並影響社會治安及秩序，仍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脅迫之犯意聯絡，夥同在場之林○成(真實姓名詳卷，案發時為少年，經警方移由少年法庭處理)出手毆打被害人高○祐(傷害部分，未據告訴)，並有在場之人李玄志、謝文齊、程渝展、姚明佑、林伯展、林致廷、少年林○豪、鍾○倫(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許○銘(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蔡○豪(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侯○廷(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在旁助勢、觀看，嗣經警據報後到場處理，始查悉上情。因認被告乙○○涉有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且被告乙○○與少年林○成共同實施犯罪，請依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等語。
二、按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者，為相牽連案件；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2款、第26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同案被告劉汶勳因涉犯妨害秩序案件，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少連偵緝字第2號案件提起公訴，經本院以113年度訴緝字第14號案件承審中，有同案被告劉汶勳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55至157頁），檢察官於該案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以數人共犯一罪之相牽連案件，對被告乙○○追加起訴，於113年6月19日繫屬於本院，有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3年6月19日雲檢亮天113少連偵緝1字第1139018386號函及所附追加起訴書1份在卷可觀（見本院卷第13至17頁），依前開規定，本件檢察官之追加起訴為合法。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又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分別為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尋繹其立法趣旨，在於刻意從證據能力與證明力方面，雙管齊下，貶抑被告自白的證據地位，破除其為「證據女王」的迷思，匡正已往司法實務過度重視自白，導致時有所聞的不正取供、違背程序正義辦案現象。由是，被告的自白，祇是認定犯罪事實所需的證據資料之一，並非唯一，即已充足，且縱然另有所謂的補強證據，復不以就犯罪的全部事實，加以補強為必要，但仍應對於構成犯罪的重要或關鍵部分，有所補強，達致不會令人產生合理懷疑的程度，才能符合同法第154條第2項所為「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規範的嚴格證據法則；自反面而言，倘不能補強達致此規格要求，仍應認控方的舉證不足，而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此外，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乙○○涉有上開犯嫌，係以被告乙○○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劉汶勳、證人即被害人高○祐、證人謝文齊、林○豪、鍾○倫、李玄志、林峻成、程渝展、姚明佑、林伯展、林致廷、林○豪、許○銘、蔡○豪、侯○廷等人之證述、社群軟體Instagram頁面擷圖、現場監視器畫面擷取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乙○○固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中均坦承本件妨害秩序犯嫌。惟依上開說明，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本件所應審究者為依卷內事證，是否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乙○○於110年12月13日0時59分許，在皇第大樓前馬路上，有妨害秩序犯行之確信心證。
六、經查：
　㈠被告乙○○與同案被告劉汶勳於110年12月13日0時59分許，一同前往皇第大樓前馬路，與許多人一同聚集在該處，聚集人群中有人在談論事情。嗣於談論過程中，被告乙○○及同案被告劉汶勳、少年林○成以及1位身分不詳之人出手毆打被害人高○祐，周圍則有李玄志、謝文齊、程渝展、姚明佑、林伯展、林致廷、少年林○豪、鍾○倫、許○銘、蔡○豪、侯○廷等人在旁等情，經被告乙○○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中均坦承在卷（見警卷第3至6頁、少連偵緝1號卷第107至109頁、本院卷第49至53頁、第123至125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高○祐於警詢、偵訊、本院審理程序（見警卷第29至32頁、少連偵卷第87至91頁、本院卷第102至115頁）、證人即同案被告劉汶勳（見警卷第7至10頁）於警詢、證人謝文齊（見警卷第25至28頁、少連偵卷第59至75頁）、林○豪（見警卷第17至20頁、少連偵卷第59至75頁）、鍾亞倫（見警卷第37至39頁、少連偵卷第59至75頁）於警詢、偵訊、證人林○成（見警卷第11至15頁）、程渝展（見警卷第33至35頁）、林致廷（見警卷第49至51頁）、李玄志（見警卷第53至55頁）、姚明佑（見警卷第61至63頁）、林伯展（見警卷第65至67頁）、許○銘（見警卷第41至43頁）、蔡○豪（見警卷第45至47頁）、侯聿廷（見警卷第57至59頁）於警詢之證述情節均大致相符，並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見本院卷第96至101頁）、監視器畫面擷取照片14張（見警卷第71至83頁、本院卷第131至133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既屬妨害秩序之一種犯罪，則聚眾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惟此所稱聚眾騷亂之共同意思，不以起於聚集行為之初為必要。若初係為另犯他罪，或別有目的而無此意欲之合法和平聚集之群眾，於聚眾過程中，因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情緒，已趨於對外界存有強暴脅迫化，或已對欲施強暴脅迫之情狀有所認識或預見，復未有脫離該群眾，猶基於集團意識而繼續參與者，亦均認具備該主觀要件。且其等騷亂共同意思之形成，不論以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之合致，亦不論是否係事前鳩集約定，或因偶發事件臨時起意，其後仗勢該群眾結合之共同力，利用該已聚集或持續聚集之群眾型態，均可認有聚眾騷亂之犯意存在。又該條之修法理由固說明：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之旨。然依本罪之規定體例，既設於刑法第2編分則第7章妨害秩序罪內，則其保護之法益自係在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維護，使其不受侵擾破壞。是本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如未有上述因外溢作用造成在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而有遭波及之可能者，即不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聚眾團體是否已經被「搧起情緒失控」、「是否因此產生加乘效果」、「波及蔓延至周邊」，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基於法律適用的明確性、穩定性、可預測性的考量，應該可以參考下列具體指標：⒈聚眾團體之人數，及是否處於可隨時增加的狀態。⒉聚眾團體於施行強暴脅迫時，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的人數多寡，以及是否自願參與其中（例如：與該聚眾團體相互叫囂、口角衝突），還是無辜受到波及（例如：旁觀、經過的路人）。⒊聚眾團體於施行強暴脅迫時的騷亂規模大小、持續時間。⒋從整體觀察，該聚眾團體的集體失控情緒，是否處於節節升高、無法控制的態勢，而現場是否有人持續鼓動、加強、維持騷動情緒，亦為重要的判斷因素。⒌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是否有具體的閃避、受到人身威脅而逃離的舉動。
　㈢就本件案發經過，被告乙○○及相關證人陳述如下：
　⒈被告乙○○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中供述：當天我與同案被告劉汶勳一起騎車要去吃宵夜，經過皇第大樓看到很多人，朋友李玄志不知道在幹嘛，我和同案被告劉汶勳就上前看，後來聽到有人講話口氣很差，就打起來，我也跟著上去打，當時旁邊有人勸架，有人說不要再打了，因此停止攻擊，之後我就騎車載同案被告劉汶勳離開等語（見警卷第3至6頁、少連偵緝1號卷第107至109頁、本院卷第49至53頁、第123至125頁）。
　⒉同案被告劉汶勳於警詢證稱：當天被告乙○○騎車載我，從我家裡出來要去吃宵夜，經過皇第大樓看到很多人，我們就停下來看，看到朋友李玄志不知道在幹嘛，我和被告乙○○就上前看，後來聽到有人講話口氣很差，就打起來，我也跟著上去打，打完我就離開了等語（見警卷第7至10頁）。於本院準備程序證述：當天應該是有接到李玄志的電話，說有糾紛我們過去看，後來才打起來等語（見本院卷第50頁）。
　⒊被害人高○祐於警詢證稱：當天我跟程渝展一起去找他朋友，我們在大樓前面聊天，當時我講話比較大聲，有2至3臺車停下來，問是誰在大呼小叫，我就說是我，當時我和對方對話比較不好聽，我就被打了，大約有3個人打我，我覺得是我講話太難聽才被打，後續警方到達之前，打我的人就走了，我不認識打我的人等語（見警卷第29至32頁）。於偵訊中證述：當天我陪程渝展去皇第大樓，程渝展說要找朋友，後來有5至6臺車到場，我有過去跟對方說話，我口氣不好，有人打我，5至6人打我1人，現場只有我1個人被打，我沒有聽到旁邊的人叫囂，旁邊的人就站在旁邊看等語（見本院卷第87至91頁）。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述：當天我們在大樓外聊天，不知道有人會過來，是因為我朋友約1個女生出去，但不知道那個女生有男朋友，雙方有爭執，當天就是在講這件事，對方原本是找我朋友程渝展說這件事，後來我跟程渝展一起跟對方講，應該是我口氣不好，對方才打我，後來對方先走，後面警察就來等語（見本院卷第102至115頁）。
　⒋證人林○成於警詢證稱：當天林○豪問我要不要出門，我就跟他出去，林○豪將車開到皇第大樓，下車後就看到2群人，我站在被告鍾偉文跟同案被告劉汶勳後面，突然有人起口角衝突，被告鍾偉文跟同案被告劉汶勳上前打人，我也跟著上前一起打，打完後，林○豪開車載我離開等語（見警卷第11至13頁）。
　⒌證人林○豪於警詢證述：當天我跟謝文齊、林○成吃宵夜，陳○勝（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用他人手機跟我聯絡，說有人要找他麻煩，叫我過去載他，後來我開車載著陳○勝在街上繞，過程中，陳○勝的媽媽打給他，陳○勝叫我把他載回去，我開車載他到皇第大樓前，樓下站著1群人，陳○勝說就是那些人找他麻煩，我們車上的人就一起下車，這時後面大概有2至3臺車也陸續停下，有人下車，一起圍過來，後來突然就打起來了，打完後，我就開車離開等語（見警卷第17至20頁）。於偵訊中證稱：當時陳○勝私訊我，跟我說他跟他女友在皇第大樓樓下，有人叫他女友去唱歌，叫我過去救他，我載到陳○勝就走人，後來陳○勝說要回去皇第大樓看對方還在不在，回到皇第大樓，就發現對方都在樓下，之後陳○勝打給哥哥，哥哥是誰我不知道，我停好車後，發現一群人走過來，陳○勝說那群人是他哥哥，陳○勝哥哥1群人，對方1群人，之後2群人開始講話，後來突然有1人衝上去揍人，之後我們就走了等語（見少連偵卷第17至20頁）。　
　㈣本件案發現場監視器畫面，經本院勘驗如下（見本院卷第96至101頁）：
　⒈檔案名稱：新增資料夾(3)→00000000_00h52m_ch01_944x480x7
　　畫面時間00：54：28至00：55：22，從畫面左邊有1輛白色廂型車駛至畫面中間靠邊暫停。畫面時間00：54：36，再有3輛自小客車從畫面左邊駛入畫面，另有1輛自小客車從畫面右邊駛入畫面，依序4輛自小客車繞著公園左彎消失在畫面中。畫面時間00：55：00，廂型車也跟著前開自小客車，繞著公園左彎消失在畫面中（見警卷第71至73頁擷取照片）。
　⒉檔案名稱：監視器畫面→a05_md_ch05_000000000000
　　畫面時間00：59：00至00：59：29，畫面顯示監視器架設在大樓外上方，照向右側交叉路口處。畫面時間00：59：29前時，有5人站立在大樓外的馬路旁聊天（見警卷第75頁上方擷取照片）。畫面時間00：59：30至01：00：08，從畫面右上方陸續有1輛白色廂型車駛至大樓的對面停放，隨後再有3輛自小客車駛至，第1輛自小客車駛至畫面左邊消失在畫面上，第2輛自小客車駛至上開廂型車的前方停放，第3輛自小客車駛至廂型車的後方停放，車上的人皆隨即下車走到對面，包圍原本在大樓外聊天的人外側（見警卷第77頁上方、第75頁下方擷取照片）
　⒊檔案名稱：監視器畫面→a05_md_ch05_000000000000
　　畫面時間01：00：44至01：01：02，同上段監視器場景。畫面右上方再駛入1輛自小客車，左轉進來大樓前道路後，直接停駛在畫面正中間（即馬路正中間雙黃線處），此時大樓前的道路已經被該車輛及人群佔據（見警卷第77頁下方擷取照片）。
　⒋檔案名稱：監視器畫面→a05_md_ch05_000000000000
　　畫面時間01：04：27至01：04：42，同上段監視器場景。該時大樓外，已聚集約10來人佔住半邊車道，1群人圍著說話。畫面時間01：04：41，站在中間戴白色口罩、穿黑色外套，較為高個兒之男子（下稱甲男），突然徒手出拳打向最靠右邊戴白色鴨舌帽之男子（即為被害人高○祐，見警卷第79頁下方、訴緝卷第103頁上方擷取照片）。畫面時間01：04：43至01：04：50，甲男出拳攻擊完被害人高○祐後，往後退。畫面時間01：04：43，此時原站在甲男背後另一身穿黑色上衣，衣服肩頭處有白色細條紋之男子（下稱乙男）從甲男身後竄出，亦徒手出拳打向被害人高○祐（見警卷第81頁上方、訴緝卷第103頁下方擷取照片）。乙男走向被害人高○祐攻擊時，原本聚集之人群，有數人亦跟在乙男後面撲向被害人攻擊，全部人推擠到畫面右邊，有部分人消失在畫面上。幾秒後，又往畫面中推擠出現，甲男因為推擠撞倒旁邊的盆栽跌倒在地上（見警卷第81頁下方、第83頁上方擷取照片），此時約有3人持續毆打被害人高○祐。畫面時間01：04：51至01：04：56，甲男從地上爬起來後，右手握著細長物，揮向已倒在地上之被害人高○祐（見訴緝卷第105頁上方擷取照片。畫面時間01：04：57至01：05：43，此時，約有3、4人仍持續攻擊跌坐在地上的被害人。站在畫面右邊鐵灰色廂型車旁邊，一身穿黑色上衣，衣服肩頭處有白色寬條紋之男子（下稱丙男），該時站在車旁。畫面時間01：04：59，丙男拿起地上的三角錐往被害人丟去（見訴緝卷第105頁下方擷取照片）。正當丙男拿起三角錐丟向被害人高○祐之際，畫面時間01：05：06，畫面右上方出現1輛白色自小客車，似乎看到前方的情景，在左轉彎時有速度放慢、似有停頓些許時間再離開（見訴緝卷第107頁上方擷取照片）。畫面時間01：05：04，現場之人停止攻擊，被害人高○祐從地上爬起，整理衣服。眾人繼續聚集在半邊車道站著說話。不久之後，聚眾之人陸續散去。
　⒌檔案名稱：監視器畫面→a05_md_ch05_000000000000
　　同上段監視器場景。畫面時間01：06：26，原本停在為首的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有1身穿上白下黑外套之男子趕快坐到駕駛座內，接著車子往後退。畫面時間01：06：39，此時畫面左下方出現一輛黑色自小客車，兩車會車經過本案案發現場離開（見訴緝卷第107頁下方擷取照片）。
　㈤依前開被告乙○○以及相關證人之證述，可知本案之發生，主要是因陳○勝女友經他人相約唱歌而生紛爭，於2群人討論之過程中，因被害人高○祐口氣不佳，故被告乙○○、同案被告劉汶勳、少年林○成以及1位身分不詳之人出手毆打被害人高○祐。是可知現場動手之人主要是針對被害人高○祐1人，其等主觀上是否有妨害秩序之故意、有無欲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意思，已有疑問。
　㈥本件案發現場雖聚集不少人，但實際下手實施強暴行為的僅有約4人，人數非眾多，且周圍聚集的人，主要均是因陳○勝女友經他人相約唱歌之紛爭，而自願聚集在該處。又觀諸前開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之結果以及相關擷取照片，可知現場動手之人僅毆打被害人高○祐1人，雖現場聚集人群大致上分為2群人，然即便是與被害人高○祐同一群之人，甚至是起初因女朋友事宜起紛爭之事主，均未受到毆打或是波及。再者，本案毆打之過程，自有人下手開始毆打被害人高○祐到停止毆打，僅約20幾秒鐘，依前開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顯示，可知下手毆打之人是自行停止毆打，依上揭被害人高○祐之證稱，可知現場聚集之人散去後，警方才到場，被告乙○○亦表示當時旁邊有人勸架，有人說不要再打了，因此停止攻擊等語，可見現場下手實施強暴行為之人，經周遭的人勸阻後，於20幾秒鐘之時間，即停止毆打被害人高○祐，周圍聚集之人亦是欲阻止衝突擴大，並無鼓動紛爭持續升級之情況，難認現場聚眾團體之情緒有達失控、節節升高、無法控制的態勢。而本件案發地點雖係位於供人、車通行的馬路旁，但案發時間為當日0時許，已屬深夜，周遭無明顯的車潮或人潮，且被告乙○○等人毆打被害人高○祐之地點主要均是在路面邊線附近，範圍不大，雖然依監視器畫面顯示，曾有1輛白色自小客車，出現在案發地點附近，然依本院勘驗之結果，該自小客車見狀，於左轉彎時反而放慢車速、稍作停頓，再駕車離開，並無慌亂、快速逃離現場之情況。從而，本案尚難認定現場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
　㈦至檢察官雖聲請傳喚皇第大樓管理員，欲證明被告乙○○等人在現場發生衝突是否有導致其餘民眾、皇第大樓的住戶心生畏懼，或干擾他們的日常生活、有無破壞現場物品等情（見本院卷96頁）。然被害人高○祐於本院審理程序表示：我不清楚現場有無管理員出來等語（見本院卷第106頁），被告乙○○亦供述：我在現場沒有看到管理員出來等語（見本院卷第114頁），且依前開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之結果，亦未見到有管理員出現在周遭，況本件案發之完整過程，已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堪認事實已臻明瞭，故本院認上開傳喚證人之證據調查，尚無調查之必要性。
七、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不能排除被告乙○○等人主觀上僅係欲對被害人高○祐1人施加強暴，而欠缺妨害秩序之故意；且於客觀上，被告乙○○等人施加強暴之對象僅有被害人高○祐1人，整體過程亦難認已達到可能因群眾集體情緒失控而外溢，致波及、侵害周邊不特定個人之人身利益的程度。是本案依檢察官所為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到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乙○○被訴犯嫌形成無合理懷疑之心證，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追加起訴，檢察官林柏宇、林欣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韋丞


　　　　　　　　　　　　　　　　　　法　官　廖宏偉


　　　　　　　　　　　　　　　　　　法　官　黃郁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明煥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99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鐘偉文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3年度少連偵
緝字第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追加起訴意旨略以：被告乙○○與同案被告劉汶勳(所涉妨害
    秩序罪嫌，經本院以113年度訴緝字第14號案件承審，另行
    審結)於民國110年12月13日0時59分許，一同前往雲林縣○○
    鎮○○○街00號皇第大樓（下稱皇第大樓）前馬路，見友人李
    玄志及林峻成、謝文齊、少年林○豪(00年0月生，真實姓名
    詳卷)等人，在場與他人談論事情，即下車一同聚集在該處
    。嗣被害人高○祐(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與渠等發生口
    角，被告乙○○及同案被告劉汶勳均心生不滿，雖明知上開地
    點係屬公共場所，若於該處發生鬥毆，將造成公眾或他人之
    危害、恐懼不安，並影響社會治安及秩序，仍共同基於在公
    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脅迫之犯意聯絡，夥同在場之林○
    成(真實姓名詳卷，案發時為少年，經警方移由少年法庭處
    理)出手毆打被害人高○祐(傷害部分，未據告訴)，並有在場
    之人李玄志、謝文齊、程渝展、姚明佑、林伯展、林致廷、
    少年林○豪、鍾○倫(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許○銘(00
    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蔡○豪(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
    卷)、侯○廷(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在旁助勢、觀看，
    嗣經警據報後到場處理，始查悉上情。因認被告乙○○涉有刑
    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
    手實施強暴罪嫌，且被告乙○○與少年林○成共同實施犯罪，
    請依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
    加重其刑等語。
二、按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者，為相牽連案件；於第一審辯論終
    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
    ，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2款、第26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
    同案被告劉汶勳因涉犯妨害秩序案件，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少連偵緝字第2號案件提起公訴，經本院
    以113年度訴緝字第14號案件承審中，有同案被告劉汶勳之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55
    至157頁），檢察官於該案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以數人
    共犯一罪之相牽連案件，對被告乙○○追加起訴，於113年6月
    19日繫屬於本院，有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3年6月19日雲檢
    亮天113少連偵緝1字第1139018386號函及所附追加起訴書1
    份在卷可觀（見本院卷第13至17頁），依前開規定，本件檢
    察官之追加起訴為合法。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被告之自白，非
    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
    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又被告或共犯之
    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
    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分別為刑事訴訟法第156條
    第1項、第2項所明定。尋繹其立法趣旨，在於刻意從證據能
    力與證明力方面，雙管齊下，貶抑被告自白的證據地位，破
    除其為「證據女王」的迷思，匡正已往司法實務過度重視自
    白，導致時有所聞的不正取供、違背程序正義辦案現象。由
    是，被告的自白，祇是認定犯罪事實所需的證據資料之一，
    並非唯一，即已充足，且縱然另有所謂的補強證據，復不以
    就犯罪的全部事實，加以補強為必要，但仍應對於構成犯罪
    的重要或關鍵部分，有所補強，達致不會令人產生合理懷疑
    的程度，才能符合同法第154條第2項所為「犯罪事實應依證
    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規範的嚴格證據法則
    ；自反面而言，倘不能補強達致此規格要求，仍應認控方的
    舉證不足，而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
    第163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
    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
    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
    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
    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
    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
    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
    為有罪之認定。此外，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
    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
    。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
    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
    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
    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
    知。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乙○○涉有上開犯嫌，係以被告乙○○之供述、
    證人即同案被告劉汶勳、證人即被害人高○祐、證人謝文齊
    、林○豪、鍾○倫、李玄志、林峻成、程渝展、姚明佑、林伯
    展、林致廷、林○豪、許○銘、蔡○豪、侯○廷等人之證述、社
    群軟體Instagram頁面擷圖、現場監視器畫面擷取照片等為
    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乙○○固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中
    均坦承本件妨害秩序犯嫌。惟依上開說明，被告之自白，不
    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
    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本件所應審究者為依卷內事證，是否
    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乙○○於110年12月13日0時59分許，在皇
    第大樓前馬路上，有妨害秩序犯行之確信心證。
六、經查：
　㈠被告乙○○與同案被告劉汶勳於110年12月13日0時59分許，一
    同前往皇第大樓前馬路，與許多人一同聚集在該處，聚集人
    群中有人在談論事情。嗣於談論過程中，被告乙○○及同案被
    告劉汶勳、少年林○成以及1位身分不詳之人出手毆打被害人
    高○祐，周圍則有李玄志、謝文齊、程渝展、姚明佑、林伯
    展、林致廷、少年林○豪、鍾○倫、許○銘、蔡○豪、侯○廷等
    人在旁等情，經被告乙○○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審
    理程序中均坦承在卷（見警卷第3至6頁、少連偵緝1號卷第1
    07至109頁、本院卷第49至53頁、第123至125頁），核與證
    人即被害人高○祐於警詢、偵訊、本院審理程序（見警卷第2
    9至32頁、少連偵卷第87至91頁、本院卷第102至115頁）、
    證人即同案被告劉汶勳（見警卷第7至10頁）於警詢、證人
    謝文齊（見警卷第25至28頁、少連偵卷第59至75頁）、林○
    豪（見警卷第17至20頁、少連偵卷第59至75頁）、鍾亞倫（
    見警卷第37至39頁、少連偵卷第59至75頁）於警詢、偵訊、
    證人林○成（見警卷第11至15頁）、程渝展（見警卷第33至3
    5頁）、林致廷（見警卷第49至51頁）、李玄志（見警卷第5
    3至55頁）、姚明佑（見警卷第61至63頁）、林伯展（見警
    卷第65至67頁）、許○銘（見警卷第41至43頁）、蔡○豪（見
    警卷第45至47頁）、侯聿廷（見警卷第57至59頁）於警詢之
    證述情節均大致相符，並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見本院卷第9
    6至101頁）、監視器畫面擷取照片14張（見警卷第71至83頁
    、本院卷第131至133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
　㈡按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既屬妨害秩序之一種犯罪，
    則聚眾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
    ，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
    罪質相符。惟此所稱聚眾騷亂之共同意思，不以起於聚集行
    為之初為必要。若初係為另犯他罪，或別有目的而無此意欲
    之合法和平聚集之群眾，於聚眾過程中，因遭鼓動或彼此自
    然形成激昂情緒，已趨於對外界存有強暴脅迫化，或已對欲
    施強暴脅迫之情狀有所認識或預見，復未有脫離該群眾，猶
    基於集團意識而繼續參與者，亦均認具備該主觀要件。且其
    等騷亂共同意思之形成，不論以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之合
    致，亦不論是否係事前鳩集約定，或因偶發事件臨時起意，
    其後仗勢該群眾結合之共同力，利用該已聚集或持續聚集之
    群眾型態，均可認有聚眾騷亂之犯意存在。又該條之修法理
    由固說明：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
    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
    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
    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
    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之旨。然依本罪之規定體例，既設於
    刑法第2編分則第7章妨害秩序罪內，則其保護之法益自係在
    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維護，使其不受侵擾破壞。是
    本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
    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
    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當。惟如僅對
    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
    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
    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
    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
    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
    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
    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
    。如未有上述因外溢作用造成在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產生
    危害、恐懼不安，而有遭波及之可能者，即不該當本罪之構
    成要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聚眾團體是否已經被「搧起情緒失控」、「是否因此產
    生加乘效果」、「波及蔓延至周邊」，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
    ，基於法律適用的明確性、穩定性、可預測性的考量，應該
    可以參考下列具體指標：⒈聚眾團體之人數，及是否處於可
    隨時增加的狀態。⒉聚眾團體於施行強暴脅迫時，周邊不特
    定、多數、隨機之人的人數多寡，以及是否自願參與其中（
    例如：與該聚眾團體相互叫囂、口角衝突），還是無辜受到
    波及（例如：旁觀、經過的路人）。⒊聚眾團體於施行強暴
    脅迫時的騷亂規模大小、持續時間。⒋從整體觀察，該聚眾
    團體的集體失控情緒，是否處於節節升高、無法控制的態勢
    ，而現場是否有人持續鼓動、加強、維持騷動情緒，亦為重
    要的判斷因素。⒌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是否有具
    體的閃避、受到人身威脅而逃離的舉動。
　㈢就本件案發經過，被告乙○○及相關證人陳述如下：
　⒈被告乙○○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中供述：
    當天我與同案被告劉汶勳一起騎車要去吃宵夜，經過皇第大
    樓看到很多人，朋友李玄志不知道在幹嘛，我和同案被告劉
    汶勳就上前看，後來聽到有人講話口氣很差，就打起來，我
    也跟著上去打，當時旁邊有人勸架，有人說不要再打了，因
    此停止攻擊，之後我就騎車載同案被告劉汶勳離開等語（見
    警卷第3至6頁、少連偵緝1號卷第107至109頁、本院卷第49
    至53頁、第123至125頁）。
　⒉同案被告劉汶勳於警詢證稱：當天被告乙○○騎車載我，從我
    家裡出來要去吃宵夜，經過皇第大樓看到很多人，我們就停
    下來看，看到朋友李玄志不知道在幹嘛，我和被告乙○○就上
    前看，後來聽到有人講話口氣很差，就打起來，我也跟著上
    去打，打完我就離開了等語（見警卷第7至10頁）。於本院
    準備程序證述：當天應該是有接到李玄志的電話，說有糾紛
    我們過去看，後來才打起來等語（見本院卷第50頁）。
　⒊被害人高○祐於警詢證稱：當天我跟程渝展一起去找他朋友，
    我們在大樓前面聊天，當時我講話比較大聲，有2至3臺車停
    下來，問是誰在大呼小叫，我就說是我，當時我和對方對話
    比較不好聽，我就被打了，大約有3個人打我，我覺得是我
    講話太難聽才被打，後續警方到達之前，打我的人就走了，
    我不認識打我的人等語（見警卷第29至32頁）。於偵訊中證
    述：當天我陪程渝展去皇第大樓，程渝展說要找朋友，後來
    有5至6臺車到場，我有過去跟對方說話，我口氣不好，有人
    打我，5至6人打我1人，現場只有我1個人被打，我沒有聽到
    旁邊的人叫囂，旁邊的人就站在旁邊看等語（見本院卷第87
    至91頁）。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述：當天我們在大樓外聊天
    ，不知道有人會過來，是因為我朋友約1個女生出去，但不
    知道那個女生有男朋友，雙方有爭執，當天就是在講這件事
    ，對方原本是找我朋友程渝展說這件事，後來我跟程渝展一
    起跟對方講，應該是我口氣不好，對方才打我，後來對方先
    走，後面警察就來等語（見本院卷第102至115頁）。
　⒋證人林○成於警詢證稱：當天林○豪問我要不要出門，我就跟
    他出去，林○豪將車開到皇第大樓，下車後就看到2群人，我
    站在被告鍾偉文跟同案被告劉汶勳後面，突然有人起口角衝
    突，被告鍾偉文跟同案被告劉汶勳上前打人，我也跟著上前
    一起打，打完後，林○豪開車載我離開等語（見警卷第11至1
    3頁）。
　⒌證人林○豪於警詢證述：當天我跟謝文齊、林○成吃宵夜，陳○
    勝（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用他人手機跟我聯絡，說
    有人要找他麻煩，叫我過去載他，後來我開車載著陳○勝在
    街上繞，過程中，陳○勝的媽媽打給他，陳○勝叫我把他載回
    去，我開車載他到皇第大樓前，樓下站著1群人，陳○勝說就
    是那些人找他麻煩，我們車上的人就一起下車，這時後面大
    概有2至3臺車也陸續停下，有人下車，一起圍過來，後來突
    然就打起來了，打完後，我就開車離開等語（見警卷第17至
    20頁）。於偵訊中證稱：當時陳○勝私訊我，跟我說他跟他
    女友在皇第大樓樓下，有人叫他女友去唱歌，叫我過去救他
    ，我載到陳○勝就走人，後來陳○勝說要回去皇第大樓看對方
    還在不在，回到皇第大樓，就發現對方都在樓下，之後陳○
    勝打給哥哥，哥哥是誰我不知道，我停好車後，發現一群人
    走過來，陳○勝說那群人是他哥哥，陳○勝哥哥1群人，對方1
    群人，之後2群人開始講話，後來突然有1人衝上去揍人，之
    後我們就走了等語（見少連偵卷第17至20頁）。　
　㈣本件案發現場監視器畫面，經本院勘驗如下（見本院卷第96
    至101頁）：
　⒈檔案名稱：新增資料夾(3)→00000000_00h52m_ch01_944x480x
    7
　　畫面時間00：54：28至00：55：22，從畫面左邊有1輛白色
    廂型車駛至畫面中間靠邊暫停。畫面時間00：54：36，再有
    3輛自小客車從畫面左邊駛入畫面，另有1輛自小客車從畫面
    右邊駛入畫面，依序4輛自小客車繞著公園左彎消失在畫面
    中。畫面時間00：55：00，廂型車也跟著前開自小客車，繞
    著公園左彎消失在畫面中（見警卷第71至73頁擷取照片）。
　⒉檔案名稱：監視器畫面→a05_md_ch05_000000000000
　　畫面時間00：59：00至00：59：29，畫面顯示監視器架設在
    大樓外上方，照向右側交叉路口處。畫面時間00：59：29前
    時，有5人站立在大樓外的馬路旁聊天（見警卷第75頁上方
    擷取照片）。畫面時間00：59：30至01：00：08，從畫面右
    上方陸續有1輛白色廂型車駛至大樓的對面停放，隨後再有3
    輛自小客車駛至，第1輛自小客車駛至畫面左邊消失在畫面
    上，第2輛自小客車駛至上開廂型車的前方停放，第3輛自小
    客車駛至廂型車的後方停放，車上的人皆隨即下車走到對面
    ，包圍原本在大樓外聊天的人外側（見警卷第77頁上方、第
    75頁下方擷取照片）
　⒊檔案名稱：監視器畫面→a05_md_ch05_000000000000
　　畫面時間01：00：44至01：01：02，同上段監視器場景。畫
    面右上方再駛入1輛自小客車，左轉進來大樓前道路後，直
    接停駛在畫面正中間（即馬路正中間雙黃線處），此時大樓
    前的道路已經被該車輛及人群佔據（見警卷第77頁下方擷取
    照片）。
　⒋檔案名稱：監視器畫面→a05_md_ch05_000000000000
　　畫面時間01：04：27至01：04：42，同上段監視器場景。該
    時大樓外，已聚集約10來人佔住半邊車道，1群人圍著說話
    。畫面時間01：04：41，站在中間戴白色口罩、穿黑色外套
    ，較為高個兒之男子（下稱甲男），突然徒手出拳打向最靠
    右邊戴白色鴨舌帽之男子（即為被害人高○祐，見警卷第79
    頁下方、訴緝卷第103頁上方擷取照片）。畫面時間01：04
    ：43至01：04：50，甲男出拳攻擊完被害人高○祐後，往後
    退。畫面時間01：04：43，此時原站在甲男背後另一身穿黑
    色上衣，衣服肩頭處有白色細條紋之男子（下稱乙男）從甲
    男身後竄出，亦徒手出拳打向被害人高○祐（見警卷第81頁
    上方、訴緝卷第103頁下方擷取照片）。乙男走向被害人高○
    祐攻擊時，原本聚集之人群，有數人亦跟在乙男後面撲向被
    害人攻擊，全部人推擠到畫面右邊，有部分人消失在畫面上
    。幾秒後，又往畫面中推擠出現，甲男因為推擠撞倒旁邊的
    盆栽跌倒在地上（見警卷第81頁下方、第83頁上方擷取照片
    ），此時約有3人持續毆打被害人高○祐。畫面時間01：04：
    51至01：04：56，甲男從地上爬起來後，右手握著細長物，
    揮向已倒在地上之被害人高○祐（見訴緝卷第105頁上方擷取
    照片。畫面時間01：04：57至01：05：43，此時，約有3、4
    人仍持續攻擊跌坐在地上的被害人。站在畫面右邊鐵灰色廂
    型車旁邊，一身穿黑色上衣，衣服肩頭處有白色寬條紋之男
    子（下稱丙男），該時站在車旁。畫面時間01：04：59，丙
    男拿起地上的三角錐往被害人丟去（見訴緝卷第105頁下方
    擷取照片）。正當丙男拿起三角錐丟向被害人高○祐之際，
    畫面時間01：05：06，畫面右上方出現1輛白色自小客車，
    似乎看到前方的情景，在左轉彎時有速度放慢、似有停頓些
    許時間再離開（見訴緝卷第107頁上方擷取照片）。畫面時
    間01：05：04，現場之人停止攻擊，被害人高○祐從地上爬
    起，整理衣服。眾人繼續聚集在半邊車道站著說話。不久之
    後，聚眾之人陸續散去。
　⒌檔案名稱：監視器畫面→a05_md_ch05_000000000000
　　同上段監視器場景。畫面時間01：06：26，原本停在為首的
    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有1身穿上白下黑外套之男子趕快
    坐到駕駛座內，接著車子往後退。畫面時間01：06：39，此
    時畫面左下方出現一輛黑色自小客車，兩車會車經過本案案
    發現場離開（見訴緝卷第107頁下方擷取照片）。
　㈤依前開被告乙○○以及相關證人之證述，可知本案之發生，主
    要是因陳○勝女友經他人相約唱歌而生紛爭，於2群人討論之
    過程中，因被害人高○祐口氣不佳，故被告乙○○、同案被告
    劉汶勳、少年林○成以及1位身分不詳之人出手毆打被害人高
    ○祐。是可知現場動手之人主要是針對被害人高○祐1人，其
    等主觀上是否有妨害秩序之故意、有無欲實施強暴脅迫而為
    騷亂之意思，已有疑問。
　㈥本件案發現場雖聚集不少人，但實際下手實施強暴行為的僅
    有約4人，人數非眾多，且周圍聚集的人，主要均是因陳○勝
    女友經他人相約唱歌之紛爭，而自願聚集在該處。又觀諸前
    開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之結果以及相關擷取照片，可知
    現場動手之人僅毆打被害人高○祐1人，雖現場聚集人群大致
    上分為2群人，然即便是與被害人高○祐同一群之人，甚至是
    起初因女朋友事宜起紛爭之事主，均未受到毆打或是波及。
    再者，本案毆打之過程，自有人下手開始毆打被害人高○祐
    到停止毆打，僅約20幾秒鐘，依前開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顯
    示，可知下手毆打之人是自行停止毆打，依上揭被害人高○
    祐之證稱，可知現場聚集之人散去後，警方才到場，被告乙
    ○○亦表示當時旁邊有人勸架，有人說不要再打了，因此停止
    攻擊等語，可見現場下手實施強暴行為之人，經周遭的人勸
    阻後，於20幾秒鐘之時間，即停止毆打被害人高○祐，周圍
    聚集之人亦是欲阻止衝突擴大，並無鼓動紛爭持續升級之情
    況，難認現場聚眾團體之情緒有達失控、節節升高、無法控
    制的態勢。而本件案發地點雖係位於供人、車通行的馬路旁
    ，但案發時間為當日0時許，已屬深夜，周遭無明顯的車潮
    或人潮，且被告乙○○等人毆打被害人高○祐之地點主要均是
    在路面邊線附近，範圍不大，雖然依監視器畫面顯示，曾有
    1輛白色自小客車，出現在案發地點附近，然依本院勘驗之
    結果，該自小客車見狀，於左轉彎時反而放慢車速、稍作停
    頓，再駕車離開，並無慌亂、快速逃離現場之情況。從而，
    本案尚難認定現場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
    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
    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
    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
    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
　㈦至檢察官雖聲請傳喚皇第大樓管理員，欲證明被告乙○○等人
    在現場發生衝突是否有導致其餘民眾、皇第大樓的住戶心生
    畏懼，或干擾他們的日常生活、有無破壞現場物品等情（見
    本院卷96頁）。然被害人高○祐於本院審理程序表示：我不
    清楚現場有無管理員出來等語（見本院卷第106頁），被告
    乙○○亦供述：我在現場沒有看到管理員出來等語（見本院卷
    第114頁），且依前開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之結果，亦
    未見到有管理員出現在周遭，況本件案發之完整過程，已經
    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堪認事實已臻明瞭，故本院認上
    開傳喚證人之證據調查，尚無調查之必要性。
七、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不能排除被告乙○○等
    人主觀上僅係欲對被害人高○祐1人施加強暴，而欠缺妨害秩
    序之故意；且於客觀上，被告乙○○等人施加強暴之對象僅有
    被害人高○祐1人，整體過程亦難認已達到可能因群眾集體情
    緒失控而外溢，致波及、侵害周邊不特定個人之人身利益的
    程度。是本案依檢察官所為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到通常一
    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尚無法使本
    院就被告乙○○被訴犯嫌形成無合理懷疑之心證，自應為無罪
    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追加起訴，檢察官林柏宇、林欣儀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韋丞

　　　　　　　　　　　　　　　　　　法　官　廖宏偉

　　　　　　　　　　　　　　　　　　法　官　黃郁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明煥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99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鐘偉文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3年度少連偵緝字第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追加起訴意旨略以：被告乙○○與同案被告劉汶勳(所涉妨害秩序罪嫌，經本院以113年度訴緝字第14號案件承審，另行審結)於民國110年12月13日0時59分許，一同前往雲林縣○○鎮○○○街00號皇第大樓（下稱皇第大樓）前馬路，見友人李玄志及林峻成、謝文齊、少年林○豪(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等人，在場與他人談論事情，即下車一同聚集在該處。嗣被害人高○祐(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與渠等發生口角，被告乙○○及同案被告劉汶勳均心生不滿，雖明知上開地點係屬公共場所，若於該處發生鬥毆，將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並影響社會治安及秩序，仍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脅迫之犯意聯絡，夥同在場之林○成(真實姓名詳卷，案發時為少年，經警方移由少年法庭處理)出手毆打被害人高○祐(傷害部分，未據告訴)，並有在場之人李玄志、謝文齊、程渝展、姚明佑、林伯展、林致廷、少年林○豪、鍾○倫(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許○銘(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蔡○豪(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侯○廷(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在旁助勢、觀看，嗣經警據報後到場處理，始查悉上情。因認被告乙○○涉有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且被告乙○○與少年林○成共同實施犯罪，請依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等語。
二、按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者，為相牽連案件；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2款、第26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同案被告劉汶勳因涉犯妨害秩序案件，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少連偵緝字第2號案件提起公訴，經本院以113年度訴緝字第14號案件承審中，有同案被告劉汶勳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55至157頁），檢察官於該案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以數人共犯一罪之相牽連案件，對被告乙○○追加起訴，於113年6月19日繫屬於本院，有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3年6月19日雲檢亮天113少連偵緝1字第1139018386號函及所附追加起訴書1份在卷可觀（見本院卷第13至17頁），依前開規定，本件檢察官之追加起訴為合法。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又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分別為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尋繹其立法趣旨，在於刻意從證據能力與證明力方面，雙管齊下，貶抑被告自白的證據地位，破除其為「證據女王」的迷思，匡正已往司法實務過度重視自白，導致時有所聞的不正取供、違背程序正義辦案現象。由是，被告的自白，祇是認定犯罪事實所需的證據資料之一，並非唯一，即已充足，且縱然另有所謂的補強證據，復不以就犯罪的全部事實，加以補強為必要，但仍應對於構成犯罪的重要或關鍵部分，有所補強，達致不會令人產生合理懷疑的程度，才能符合同法第154條第2項所為「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規範的嚴格證據法則；自反面而言，倘不能補強達致此規格要求，仍應認控方的舉證不足，而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此外，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乙○○涉有上開犯嫌，係以被告乙○○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劉汶勳、證人即被害人高○祐、證人謝文齊、林○豪、鍾○倫、李玄志、林峻成、程渝展、姚明佑、林伯展、林致廷、林○豪、許○銘、蔡○豪、侯○廷等人之證述、社群軟體Instagram頁面擷圖、現場監視器畫面擷取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乙○○固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中均坦承本件妨害秩序犯嫌。惟依上開說明，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本件所應審究者為依卷內事證，是否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乙○○於110年12月13日0時59分許，在皇第大樓前馬路上，有妨害秩序犯行之確信心證。
六、經查：
　㈠被告乙○○與同案被告劉汶勳於110年12月13日0時59分許，一同前往皇第大樓前馬路，與許多人一同聚集在該處，聚集人群中有人在談論事情。嗣於談論過程中，被告乙○○及同案被告劉汶勳、少年林○成以及1位身分不詳之人出手毆打被害人高○祐，周圍則有李玄志、謝文齊、程渝展、姚明佑、林伯展、林致廷、少年林○豪、鍾○倫、許○銘、蔡○豪、侯○廷等人在旁等情，經被告乙○○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中均坦承在卷（見警卷第3至6頁、少連偵緝1號卷第107至109頁、本院卷第49至53頁、第123至125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高○祐於警詢、偵訊、本院審理程序（見警卷第29至32頁、少連偵卷第87至91頁、本院卷第102至115頁）、證人即同案被告劉汶勳（見警卷第7至10頁）於警詢、證人謝文齊（見警卷第25至28頁、少連偵卷第59至75頁）、林○豪（見警卷第17至20頁、少連偵卷第59至75頁）、鍾亞倫（見警卷第37至39頁、少連偵卷第59至75頁）於警詢、偵訊、證人林○成（見警卷第11至15頁）、程渝展（見警卷第33至35頁）、林致廷（見警卷第49至51頁）、李玄志（見警卷第53至55頁）、姚明佑（見警卷第61至63頁）、林伯展（見警卷第65至67頁）、許○銘（見警卷第41至43頁）、蔡○豪（見警卷第45至47頁）、侯聿廷（見警卷第57至59頁）於警詢之證述情節均大致相符，並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見本院卷第96至101頁）、監視器畫面擷取照片14張（見警卷第71至83頁、本院卷第131至133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既屬妨害秩序之一種犯罪，則聚眾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惟此所稱聚眾騷亂之共同意思，不以起於聚集行為之初為必要。若初係為另犯他罪，或別有目的而無此意欲之合法和平聚集之群眾，於聚眾過程中，因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情緒，已趨於對外界存有強暴脅迫化，或已對欲施強暴脅迫之情狀有所認識或預見，復未有脫離該群眾，猶基於集團意識而繼續參與者，亦均認具備該主觀要件。且其等騷亂共同意思之形成，不論以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之合致，亦不論是否係事前鳩集約定，或因偶發事件臨時起意，其後仗勢該群眾結合之共同力，利用該已聚集或持續聚集之群眾型態，均可認有聚眾騷亂之犯意存在。又該條之修法理由固說明：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之旨。然依本罪之規定體例，既設於刑法第2編分則第7章妨害秩序罪內，則其保護之法益自係在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維護，使其不受侵擾破壞。是本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如未有上述因外溢作用造成在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而有遭波及之可能者，即不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聚眾團體是否已經被「搧起情緒失控」、「是否因此產生加乘效果」、「波及蔓延至周邊」，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基於法律適用的明確性、穩定性、可預測性的考量，應該可以參考下列具體指標：⒈聚眾團體之人數，及是否處於可隨時增加的狀態。⒉聚眾團體於施行強暴脅迫時，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的人數多寡，以及是否自願參與其中（例如：與該聚眾團體相互叫囂、口角衝突），還是無辜受到波及（例如：旁觀、經過的路人）。⒊聚眾團體於施行強暴脅迫時的騷亂規模大小、持續時間。⒋從整體觀察，該聚眾團體的集體失控情緒，是否處於節節升高、無法控制的態勢，而現場是否有人持續鼓動、加強、維持騷動情緒，亦為重要的判斷因素。⒌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是否有具體的閃避、受到人身威脅而逃離的舉動。
　㈢就本件案發經過，被告乙○○及相關證人陳述如下：
　⒈被告乙○○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中供述：當天我與同案被告劉汶勳一起騎車要去吃宵夜，經過皇第大樓看到很多人，朋友李玄志不知道在幹嘛，我和同案被告劉汶勳就上前看，後來聽到有人講話口氣很差，就打起來，我也跟著上去打，當時旁邊有人勸架，有人說不要再打了，因此停止攻擊，之後我就騎車載同案被告劉汶勳離開等語（見警卷第3至6頁、少連偵緝1號卷第107至109頁、本院卷第49至53頁、第123至125頁）。
　⒉同案被告劉汶勳於警詢證稱：當天被告乙○○騎車載我，從我家裡出來要去吃宵夜，經過皇第大樓看到很多人，我們就停下來看，看到朋友李玄志不知道在幹嘛，我和被告乙○○就上前看，後來聽到有人講話口氣很差，就打起來，我也跟著上去打，打完我就離開了等語（見警卷第7至10頁）。於本院準備程序證述：當天應該是有接到李玄志的電話，說有糾紛我們過去看，後來才打起來等語（見本院卷第50頁）。
　⒊被害人高○祐於警詢證稱：當天我跟程渝展一起去找他朋友，我們在大樓前面聊天，當時我講話比較大聲，有2至3臺車停下來，問是誰在大呼小叫，我就說是我，當時我和對方對話比較不好聽，我就被打了，大約有3個人打我，我覺得是我講話太難聽才被打，後續警方到達之前，打我的人就走了，我不認識打我的人等語（見警卷第29至32頁）。於偵訊中證述：當天我陪程渝展去皇第大樓，程渝展說要找朋友，後來有5至6臺車到場，我有過去跟對方說話，我口氣不好，有人打我，5至6人打我1人，現場只有我1個人被打，我沒有聽到旁邊的人叫囂，旁邊的人就站在旁邊看等語（見本院卷第87至91頁）。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述：當天我們在大樓外聊天，不知道有人會過來，是因為我朋友約1個女生出去，但不知道那個女生有男朋友，雙方有爭執，當天就是在講這件事，對方原本是找我朋友程渝展說這件事，後來我跟程渝展一起跟對方講，應該是我口氣不好，對方才打我，後來對方先走，後面警察就來等語（見本院卷第102至115頁）。
　⒋證人林○成於警詢證稱：當天林○豪問我要不要出門，我就跟他出去，林○豪將車開到皇第大樓，下車後就看到2群人，我站在被告鍾偉文跟同案被告劉汶勳後面，突然有人起口角衝突，被告鍾偉文跟同案被告劉汶勳上前打人，我也跟著上前一起打，打完後，林○豪開車載我離開等語（見警卷第11至13頁）。
　⒌證人林○豪於警詢證述：當天我跟謝文齊、林○成吃宵夜，陳○勝（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用他人手機跟我聯絡，說有人要找他麻煩，叫我過去載他，後來我開車載著陳○勝在街上繞，過程中，陳○勝的媽媽打給他，陳○勝叫我把他載回去，我開車載他到皇第大樓前，樓下站著1群人，陳○勝說就是那些人找他麻煩，我們車上的人就一起下車，這時後面大概有2至3臺車也陸續停下，有人下車，一起圍過來，後來突然就打起來了，打完後，我就開車離開等語（見警卷第17至20頁）。於偵訊中證稱：當時陳○勝私訊我，跟我說他跟他女友在皇第大樓樓下，有人叫他女友去唱歌，叫我過去救他，我載到陳○勝就走人，後來陳○勝說要回去皇第大樓看對方還在不在，回到皇第大樓，就發現對方都在樓下，之後陳○勝打給哥哥，哥哥是誰我不知道，我停好車後，發現一群人走過來，陳○勝說那群人是他哥哥，陳○勝哥哥1群人，對方1群人，之後2群人開始講話，後來突然有1人衝上去揍人，之後我們就走了等語（見少連偵卷第17至20頁）。　
　㈣本件案發現場監視器畫面，經本院勘驗如下（見本院卷第96至101頁）：
　⒈檔案名稱：新增資料夾(3)→00000000_00h52m_ch01_944x480x7
　　畫面時間00：54：28至00：55：22，從畫面左邊有1輛白色廂型車駛至畫面中間靠邊暫停。畫面時間00：54：36，再有3輛自小客車從畫面左邊駛入畫面，另有1輛自小客車從畫面右邊駛入畫面，依序4輛自小客車繞著公園左彎消失在畫面中。畫面時間00：55：00，廂型車也跟著前開自小客車，繞著公園左彎消失在畫面中（見警卷第71至73頁擷取照片）。
　⒉檔案名稱：監視器畫面→a05_md_ch05_000000000000
　　畫面時間00：59：00至00：59：29，畫面顯示監視器架設在大樓外上方，照向右側交叉路口處。畫面時間00：59：29前時，有5人站立在大樓外的馬路旁聊天（見警卷第75頁上方擷取照片）。畫面時間00：59：30至01：00：08，從畫面右上方陸續有1輛白色廂型車駛至大樓的對面停放，隨後再有3輛自小客車駛至，第1輛自小客車駛至畫面左邊消失在畫面上，第2輛自小客車駛至上開廂型車的前方停放，第3輛自小客車駛至廂型車的後方停放，車上的人皆隨即下車走到對面，包圍原本在大樓外聊天的人外側（見警卷第77頁上方、第75頁下方擷取照片）
　⒊檔案名稱：監視器畫面→a05_md_ch05_000000000000
　　畫面時間01：00：44至01：01：02，同上段監視器場景。畫面右上方再駛入1輛自小客車，左轉進來大樓前道路後，直接停駛在畫面正中間（即馬路正中間雙黃線處），此時大樓前的道路已經被該車輛及人群佔據（見警卷第77頁下方擷取照片）。
　⒋檔案名稱：監視器畫面→a05_md_ch05_000000000000
　　畫面時間01：04：27至01：04：42，同上段監視器場景。該時大樓外，已聚集約10來人佔住半邊車道，1群人圍著說話。畫面時間01：04：41，站在中間戴白色口罩、穿黑色外套，較為高個兒之男子（下稱甲男），突然徒手出拳打向最靠右邊戴白色鴨舌帽之男子（即為被害人高○祐，見警卷第79頁下方、訴緝卷第103頁上方擷取照片）。畫面時間01：04：43至01：04：50，甲男出拳攻擊完被害人高○祐後，往後退。畫面時間01：04：43，此時原站在甲男背後另一身穿黑色上衣，衣服肩頭處有白色細條紋之男子（下稱乙男）從甲男身後竄出，亦徒手出拳打向被害人高○祐（見警卷第81頁上方、訴緝卷第103頁下方擷取照片）。乙男走向被害人高○祐攻擊時，原本聚集之人群，有數人亦跟在乙男後面撲向被害人攻擊，全部人推擠到畫面右邊，有部分人消失在畫面上。幾秒後，又往畫面中推擠出現，甲男因為推擠撞倒旁邊的盆栽跌倒在地上（見警卷第81頁下方、第83頁上方擷取照片），此時約有3人持續毆打被害人高○祐。畫面時間01：04：51至01：04：56，甲男從地上爬起來後，右手握著細長物，揮向已倒在地上之被害人高○祐（見訴緝卷第105頁上方擷取照片。畫面時間01：04：57至01：05：43，此時，約有3、4人仍持續攻擊跌坐在地上的被害人。站在畫面右邊鐵灰色廂型車旁邊，一身穿黑色上衣，衣服肩頭處有白色寬條紋之男子（下稱丙男），該時站在車旁。畫面時間01：04：59，丙男拿起地上的三角錐往被害人丟去（見訴緝卷第105頁下方擷取照片）。正當丙男拿起三角錐丟向被害人高○祐之際，畫面時間01：05：06，畫面右上方出現1輛白色自小客車，似乎看到前方的情景，在左轉彎時有速度放慢、似有停頓些許時間再離開（見訴緝卷第107頁上方擷取照片）。畫面時間01：05：04，現場之人停止攻擊，被害人高○祐從地上爬起，整理衣服。眾人繼續聚集在半邊車道站著說話。不久之後，聚眾之人陸續散去。
　⒌檔案名稱：監視器畫面→a05_md_ch05_000000000000
　　同上段監視器場景。畫面時間01：06：26，原本停在為首的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有1身穿上白下黑外套之男子趕快坐到駕駛座內，接著車子往後退。畫面時間01：06：39，此時畫面左下方出現一輛黑色自小客車，兩車會車經過本案案發現場離開（見訴緝卷第107頁下方擷取照片）。
　㈤依前開被告乙○○以及相關證人之證述，可知本案之發生，主要是因陳○勝女友經他人相約唱歌而生紛爭，於2群人討論之過程中，因被害人高○祐口氣不佳，故被告乙○○、同案被告劉汶勳、少年林○成以及1位身分不詳之人出手毆打被害人高○祐。是可知現場動手之人主要是針對被害人高○祐1人，其等主觀上是否有妨害秩序之故意、有無欲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意思，已有疑問。
　㈥本件案發現場雖聚集不少人，但實際下手實施強暴行為的僅有約4人，人數非眾多，且周圍聚集的人，主要均是因陳○勝女友經他人相約唱歌之紛爭，而自願聚集在該處。又觀諸前開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之結果以及相關擷取照片，可知現場動手之人僅毆打被害人高○祐1人，雖現場聚集人群大致上分為2群人，然即便是與被害人高○祐同一群之人，甚至是起初因女朋友事宜起紛爭之事主，均未受到毆打或是波及。再者，本案毆打之過程，自有人下手開始毆打被害人高○祐到停止毆打，僅約20幾秒鐘，依前開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顯示，可知下手毆打之人是自行停止毆打，依上揭被害人高○祐之證稱，可知現場聚集之人散去後，警方才到場，被告乙○○亦表示當時旁邊有人勸架，有人說不要再打了，因此停止攻擊等語，可見現場下手實施強暴行為之人，經周遭的人勸阻後，於20幾秒鐘之時間，即停止毆打被害人高○祐，周圍聚集之人亦是欲阻止衝突擴大，並無鼓動紛爭持續升級之情況，難認現場聚眾團體之情緒有達失控、節節升高、無法控制的態勢。而本件案發地點雖係位於供人、車通行的馬路旁，但案發時間為當日0時許，已屬深夜，周遭無明顯的車潮或人潮，且被告乙○○等人毆打被害人高○祐之地點主要均是在路面邊線附近，範圍不大，雖然依監視器畫面顯示，曾有1輛白色自小客車，出現在案發地點附近，然依本院勘驗之結果，該自小客車見狀，於左轉彎時反而放慢車速、稍作停頓，再駕車離開，並無慌亂、快速逃離現場之情況。從而，本案尚難認定現場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
　㈦至檢察官雖聲請傳喚皇第大樓管理員，欲證明被告乙○○等人在現場發生衝突是否有導致其餘民眾、皇第大樓的住戶心生畏懼，或干擾他們的日常生活、有無破壞現場物品等情（見本院卷96頁）。然被害人高○祐於本院審理程序表示：我不清楚現場有無管理員出來等語（見本院卷第106頁），被告乙○○亦供述：我在現場沒有看到管理員出來等語（見本院卷第114頁），且依前開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之結果，亦未見到有管理員出現在周遭，況本件案發之完整過程，已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堪認事實已臻明瞭，故本院認上開傳喚證人之證據調查，尚無調查之必要性。
七、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不能排除被告乙○○等人主觀上僅係欲對被害人高○祐1人施加強暴，而欠缺妨害秩序之故意；且於客觀上，被告乙○○等人施加強暴之對象僅有被害人高○祐1人，整體過程亦難認已達到可能因群眾集體情緒失控而外溢，致波及、侵害周邊不特定個人之人身利益的程度。是本案依檢察官所為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到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乙○○被訴犯嫌形成無合理懷疑之心證，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追加起訴，檢察官林柏宇、林欣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韋丞

　　　　　　　　　　　　　　　　　　法　官　廖宏偉

　　　　　　　　　　　　　　　　　　法　官　黃郁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明煥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